
  

健行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英語演講比賽 
一、 目的：藉由此活動提升學生英語文程度，激勵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並增進英語口語表達

能力。同時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校參加「桃園縣 102 年度英語比賽」。 
二、 主辦單位：語言教學中心 
三、協辦單位：樂活英語社 
四、參賽資格：本校在學學生，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五、比賽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1 年 12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二）地點：圖書館 5樓會議廳 

六、活動方式： 
（一）演講題目在報名時從所提供三篇之文章篇目抽出一篇題目進行競賽。 
（二）演講時間以五分鐘為準（時間在四分三十秒至五分三十秒之間不扣分，每不足或

超過三十秒扣一分，依此類推）。 
七、報名： 

（一）即日起至 101 年 12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5：00 止，親至語言教學中心填寫報名
表及繳交保證金 50 元(確定參賽後歸還)。參賽人數以 25 人為限，額滿為止。 

（二） 101 年 12 月 12 日（星期三）前公佈比賽序號，比賽序號將公佈於語言教學中心
公佈欄及以電子郵件通知參賽者。 

八、評判： 
（一）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聘請本校英文教師三人擔任評審委員評定之。 
（二）評分標準： 

1. 語音（發音、語調、流暢度）佔 50％ 
2. 內容（見解、結構、詞彙）佔 30％ 
3. 儀態（儀容、態度、動作表情）佔 20％ 
4. 演講時間不足或超過三十秒扣一分，未足 30 秒以 30 秒計 

九、獎勵： 
（一）第一名獎金 3000 元及獎狀乙紙 
（二）第二名獎金 2000 元及獎狀乙紙 
（三）第三名獎金 1000 元及獎狀乙紙 
（四）佳作三名獎狀乙紙 
（五）指導參賽學生之指導老師核頒發感謝狀乙紙（指導老師限一名，依報名表為準）。 

十、附則： 
（一）參加比賽人員須於比賽 30 分鐘前持學生證準時出席，主辦單位不另發通知，逾時

以棄權論；唱名三次後未出場者亦同。 
（二）參加比賽人員服裝，以高雅大方符合禮儀為準，且列為「儀態」項目評分標準評

分。 
（三）參加比賽人員不得攜帶道具，違者不予計分。 
（四）為尊重選手比賽及維持比賽品質，比賽現場禁止拍照與攝影，由主辦單位全程錄影（含

比賽過程與評審講評）。 
（五）參加比賽人員得由語言教學中心統一申請公假。 
（六）參加比賽人員可蓋外語學習認證章 3枚。 
（七）本辦法若有修正或補充，將於比賽開始前 10 分鐘公開說明之。



  

健行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 
 

 

 我願意遵守健行科技大學語言教學中心所舉辦之「健行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英語演講比賽」 

 之參賽規則及評審結果。 

 

                                 簽名:                日期: 2012 /     / 
 

備註： 

一、即日起至 101 年 12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5：00 止，親至語言教學中心填寫報名表及繳
交保證金 50 元(確定參賽後歸還)。參賽人數以 25 人為限，額滿為止。 

二、 101 年 12 月 12 日（星期三）前公佈比賽序號，比賽序號將公佈於語言教學中心公佈欄
及以電子郵件通知參賽者。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聯絡電話 

    

指導老師 演講題目 

 

 □ Taiwan’s Globalization Challenge 
 □ Does a high education guarantee a good job? 
 □ How to do good time management 


